盲人乒乓球比赛规则

第1部

听音辨位乒乓球比赛规则(Sound Table Tennis role)

（2002年版）
 听音辨位乒乓球比赛是基于如下规则进行的。不过，对于这里没有明确记载的事项，应以〔财〕日本乒乓球协会制定的《日本乒乓球比赛规则及细则》为基准。对于比赛规则构成上必要的事项，在此对《日本乒乓球比赛规则及细则》中的相关事项重复记载。

第1章  比赛
1.1 名称

1.1.1 本比赛称作“听音辨位乒乓球比赛”。

1.2  比赛的特点

1.2.1 本比赛是以球拍击球时球的声音和在球台上滚动时的球的声音为判断标准，让球从球网下面通过来进行的。

第2章 基本规则
2.1 球台

2.1.1 球台的上层表面应为与水平面平行的长方形，长2.74米，宽1.525米，离地面高76厘米。
2.1.2 球台的上层表面应为木质材料，考虑到通过球的滚动来进行比赛这一特性，表面应平坦光滑且没有接口。
2.1.3 球台的上层表面，应呈均匀的暗色或者是白色，且无光泽。

2.1.4 球台要安装如下挡条。
2.1.4.1 球台的尾端安装尾端挡条。
2.1.4.2 球台的两侧，从尾端向球网的位置安装长为60厘米的挡条。

2.1.4.3 挡条的高度应为距离球台的表面1.5厘米，厚1厘米。

2.1.4.4 挡条的上面的角不能削成弧形（要保持直角），并且为了便于安装挡条，上层表面以外的地方厚度可为1厘米以上。
2.1.4.5 挡条应为木质材料制成。

2.1.4.6 为了便于表示中线的位置，尾端挡条的外侧必须有突起物。
2.1.5 球台以及挡条的上层表面称为“比赛台面”。

2.1.6 比赛台面有一个与端线平行的垂直的球网划分为两个相等的“台区”。
2.1.7 由球网一分为二的两个台区，各称作“本方台区”和“对方台区”。

2.1.8各台区由一条与边线平行的中线划分为两个相等的“半区”。中线应视为各自右半区的一部分。
2.1.8.1 从连接左右挡条顶端的球网边缘起距离球台尾端60厘米处划一条线，为“发球线”。
2.1.8.2 本方台区中，由发球线一分为二的两个台区中，球网一侧的为“前台区”，挡条一侧的为“防守区”。

2.1.8.3从发球方来看，本方台区的防守区内中线右侧为“发球方右半区”，左侧为“发球方左半区”，对方台区的防守区内中线左侧为“接球方右半区”，右侧为“接球方左半区”。
2.1.8.4 发球线应视为防守区的一部分。

2.1.8.5 台区上的线全部应为宽1厘米。
2.1.8.6 关于线的颜色，若台区为白色，则线的颜色应为黑色，若台区为暗色，则线应为白色。

2.2 球网装置

2.2.1 球网装置包括球网及网柱。
2.2.2 挂球网的网柱及其他起固定作用的一部分，不能贴近比赛台面及以上的空间。

2.2.3 球网应按照日本乒乓球规则中规定的布制成，下部边缘贴有宽1.5厘米的白布，且穿有一根绳子。
2.2.4 球网应挂在垂直的网柱上。但是，为了使球网固定在网柱上而使用的金属部件应视为网柱的一部分。

2.2.5 整个球网的底边应距离比赛台面4.2厘米。

2.3 球

球应为直径4.0厘米的圆球题，里面装有四个总重量为3.6--3.8克的金属球。
2.4 球拍

2.4.1 球拍的击球拍面应为坚硬的木质材料，且无胶皮。并且，不能使用击球拍面全部或一部分被软木等材质所覆盖的球拍。
2.4.2 在确保击球拍面保持平整的前提下，可以使用印有厂家等印刷标志的球拍。此外，也可以使用裁判认为无妨碍的球拍。

2.5 定义

2.5.1 球处于“比赛状态”的一段时间成为“回合”。是从裁判宣布“开始”的瞬间开始，到如下事项发生为止的一段时间。
2.5.1.1 球碰到球拍及执拍手或者是挡条以外的东西时。

2.5.1.2 发球及挡推还击时球碰到尾端挡条时。

2.5.1.3 球在比赛台面上静止时（静止是指，球在比赛台面上不移动的状态。球不改变接地点即使转动，只要有一瞬间不移动就可视为静止）。
2.5.1.4 回合为重发球或者是得分的状态。
2.5.2 “重发球”是指，不予判分的回合。

2.5.3 “得分”是指，判分的回合。

2.5.4 “执拍手”是指，握着球拍的手，从手腕到手指的部分。
2.5.5 “击球”是指，比赛中选手用执拍手握着的球拍或者是执拍手触及球。

2.5.6 “持球”是指，发球或者是扣球时球拍击球没有发出明确的声音，自始至终必须是根据击球的声音来判断，不能仅凭动作来判断。
2.5.6.1 为了确保发出明确的击球声，球碰撞时球拍的击球面与球台的上层表面的角度应为60度以上。

2.5.6.2 为了确保发出明确的击球声，发球前设定的球与球拍的距离应为10厘米以上。
2.5.6.3 回击球时，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执拍手击球的情况，不视为持球。

2．5.7 “球碰到尾端挡条”是指，球一碰到尾端挡条，这一回合即自动结束。球碰到尾端挡条后弹起或弹起后再落下时，直接碰到比赛台面或者是碰到球网后再碰到比赛台面（包括比赛台面空间上球拍和比赛选手自身或者比赛选手换用及持有的东西），即为对方得分。若不碰到比赛台面，则为对方失分。

2.5.8 “发球员”是指，在一个回合中，首先发球的比赛选手。
2.5.9 “接发球员”是指，在一个回合中，第二个击球的比赛选手。

2.5.10“主裁判员”是指，被指定管理一场比赛的人。

2.5.11“副裁判员”是指，被指定拥有一定权限在某些方面协助裁判员工作的人。

2.5.12比赛选手“穿的或戴的物品”是指，比赛选手在比赛开始时除比赛用球以外的穿的或戴的及持有的任何物品。
2.5.13“球通过球网下面”是指，在本方台区内击的球直接通过球网下方后，碰到对方台区。球在通过球网下方之前越过球网碰到对方台区，或者是通过球网装置的外侧后碰到对方台区，均不视为球通过球网下面。

2.6 合法发球

2.6.1 发球员在主裁判宣告“开始”后的10秒内，把球放在发球方右半区内使其静止（球直径之内的移动视为静止），然后用足够让对方听到的声音说“我要开始发球了”。
2.6.2 接发球员在听到发球员说“我要发球了”之后的5秒钟内，用能使对方听到的声音回应“好的”。

2.6.3 发球员应在听到接发球员“好的”的回应后5秒钟内发球。

2.6.4 发出的球应通过球网到达接发球员右半区。但是，接发球员击球时例外。

2.6.5 发球时不能空挥球拍。

2.6.6 发球时，球不能碰球网。

2.6.7 运动员发球时，应让裁判员或副裁判员看清他是否按照合法发球的规定发球。

2.7 合法还击

2.7.1 对方发球或还击后，本方运动员必须击球，使球通过球网下面后，直接到达对方台区的防卫区，或者触及到球网后到达对方台区的防卫区。
2.8 比赛次序

2.8.1 在单打中，首先由发球员合法发球，再由接发球员合法还击，然后两者交替合法还击。

2.9 重发球

2.9.1 一个回合中出现下列情况，应判重发球。
2.9.1.1 裁判“开始”的宣告尚未结束时球已发出。

2.9.1.2 发球员说出“我要发球了”，未等对方作出“好的”的回应便已发球。
2.9.1.3 由于噪音等使比赛环境受到影响，以致该回合结果可能受到影响。
2.10 得分

2.10.1 除被判重发球的回合，下列情况运动员得分。

2.10.1.1对方运动员未能合法发球或合法还击。
2.10.1.2 对方运动员连续击球两次。

2.10.1.3 对方运动员或他穿戴的任何东两使球台显著移动。
2.10.1.4 对方运动员或他穿戴的任何东西触及球网装置
2.10.1.5 对方运动员除执拍手以外的身体的一部分触及比赛台面，挡条上层表面除外。
2.10.1.6 对方运动员“持球”。
2.11  一局比赛

2.11.1 一局比赛中，先得21分的为胜方。但是，双方都得到20分，以及之后双方得分相同时，由胜出对方2分的一方为胜方。
2.12  一场比赛

2.12.1 一场比赛由三局比赛组成。
2.12.2 一场比赛应连续进行，除非是经许可的休息时间、紧急中断。

2.13 发球、接发球和场地的选择
2.13.1双方得分合计5分，接发球方即成为发球方，依此类推，直至该局比赛结束。或者直至双方得分都达到20分时，发球和接发次序仍然不变，但每人只轮发一球。
2.13.2一局中，在某一场地比赛的一方，在该场下一局应换到另一场地。在决胜局中，一方先得10分时，双方应交换场地。
2.14 发球、接发球次序及场地次序的错误
2.14.1 裁判员一旦发现发球、接发球次序错误，应立即暂停比赛，并按该场比赛开始时确立的次序，按场上比分由应该发球或接发球的运动员发球或接发球。
2.14.2 裁判员一旦发现运动员应交换场地而未交换时，应立即暂停比赛，并按该场比赛开始时确立的次序，按场上比分运动员应站的正确场地进行纠正，再继续比赛。
2.14.3 在任何情况下，发现错误之前的所有得分均有效。
第3章 比赛规则
3.1 器材和比赛条件

3.1.1 批准和许可的器材

3.1.1.1 使用的器材，球台、球网、台柱、球等使用（财）日本残疾人运动协会认定的，球拍则使用日本乒乓球比赛规则及细则中规定的球拍。

3.1.2 服装

3.1.2.1 比赛服装包括日本乒乓球比赛规则及细则中规定的服装和主办方准备的眼罩。
3.1.2.2 不能戴手套。可以戴腕套及绑腿等，但广告、商标及象征标志等不能在明显的位置。
3.1.3 比赛条件

3.1.3.1 比赛区域应不小于8米长，6米宽。

3.1.3.2 一个比赛会场中使用多张球台时，应用挡板围起，以免周围的声音等影响比赛。

3.2 裁判人员的管理权限
3.2.1 裁判长

3.2.1.1 每次竞赛应指派一名裁判长。
3.2.1.2 裁判长应对以下的事项负责。

3.2.1.2.1主持抽签。

3.2.1.2.2 编排比赛日程。

3.2.1.2.3 指派比赛工作人员。

3.2.1.2.4 主持裁判人员的赛前短会。

3.2.1.2.5 决定在紧急时刻是否中断比赛。

3.2.1.2.6 决定在一场比赛中运动员是否可以离开赛区。

3.2.1.2.7 决定是否可以延长法定练习时间。
3.2.1.2.8 对解释规则和规程的任何问题作出决定，包括服装、比赛器材和比赛条件的可接受性。
3.2.1.2.9 决定在比赛紧急中断时，运动员能否练习，以及练习地点。
3.2.1.2.10对于不良行为或其他违反规程的行为采取纪律行动。
3.2.1.3裁判长或在其缺席时负责代理的副裁判长，在比赛过程中应自始至终亲临比赛场地。
3.2.1.4 如果裁判长认为必要，可在任何时间更换裁判人员，但不得更改被更换者在其职权范围内就事实问题作出的判定。
3.2.2 裁判员

3.2.2.1 裁判员应站在球台一侧，与球网成一直线。副裁判员应面对裁判员站在球台另一侧。

3.2.2.2 裁判对以下事项负责。

3.2.2.2.1 检查比赛器材和比赛条件的可接受性，如有问题向裁判长报告。
3.2.2.2.2 主持抽签确定发球、接发球和场地。

3.2.2.2.3 控制场地和发球、接发球的次序，纠正上述有关方面出现的错误。
3.2.2.2.4 决定每一个回合是得分还是重发球。
3.2.2.2.5 根据规定的程序使用必要的用语。
3.2.2.2.6 保持比赛的连续性。
3.2.2.2.7 对违反场外指导或行为等规定者立即采取行动。
3.2.2.3 除去3.2.2.4中规定的事项，裁判拥有判决权力。

3.2.2.4 在如下事项中，副裁判员和裁判员均可判决。

3.2.2.4.1 发球动作合法不合法
3.2.2.4.2 掌握比赛开始前的练习时间、比赛开始后的比赛时间、比赛中间的休息时间及被许可的中断间歇时间。

3.2.2.5 裁判员不得否决副裁判员根据3.2.2.4的条款所作出的判决。
3.2.3 申诉

3.2.3.1 对裁判及副裁判等就事实问题所作的决定，不得向裁判长提出申诉；对裁判长就解释规则的问题所作的决定，不得向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3.2.3.2 对裁判及副裁判等就解释规则的问题所作出的决定不服时，可以向裁判长提出申诉。裁判长的决定为最后决定。
3.2.3.3 在单项比赛中，只能由参赛的运动员就该场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申诉；在团体比赛中，则只能由参赛队的队长就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申诉。
3.3 比赛的管理
3.3.1 报分

3.3.1.1 裁判员应在一回合结束，球一结束比赛状态时，或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报分。报出球不在比赛状态的理由，得分选手的名字，报分时应首先报出在下一回合中首先发球的运动员的得分，然后再报另一方的得分数。
3.3.1.1.1 一局比赛开始和交换发球时，裁判员在报完比分后，应报出下一回合发球员的姓名，并用手势指明发球方。
3.3.1.1.2 一局比赛结束时，裁判员应先报胜方运动员的姓名，然后报胜方得分数，再报负方的得分数。
3.3.1.2 裁判员在报分的同时可以用手势表示他的判决。

3.3.1.2.1 在一回合结束判分时，裁判员可将靠近得分方的手举至齐肩高。

3.3.1.2.2 当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回合应被判为重发球时，裁判员可以宣告并将手高举过头表示该回合结束。
3.3.1.2.3 报分时，裁判员应使用英语或双方运动员及裁判员均能接受的任何其他语言。
3.3.1.2.4 应使用机械或电子设备显示比分，使观众能看清楚。

3.3.1.2.5 裁判员应考虑到使运动员及观众准确把握比赛状况，报分时至少能让运动员清楚听到，并且说明球已结束比赛状态的理由。

3.3.2 器材

3.3.2.1 运动员不得挑选比赛用球。比赛用球应由裁判员从一盒比赛指定的用球中任意选取几个使用。
3.3.2.2 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损坏了球拍，应立即替换随身带来的另一块球拍，或场外递进的球拍。

3.3.2.3 除得到裁判员的特殊许可外，运动员在比赛的间歇时，应将球拍留在比赛球台上。

3.3.3 练习

3.3.3.1 在一场比赛开始前2分钟，运动员有权在比赛球台上练习，正常间歇不能练习。除此之外，只有得到裁判长许可的特殊时间可以练习。
3.3.3.2 在紧急中断比赛时，裁判长可允许运动员在任何球台上练习，包括比赛用的球台。
3.3.3.3 运动员应有合理的机会检查和熟悉将要使用的器材，在替换破球或损坏的球拍以后，运动员可在得到许可后练习少数几个回合，然后继续比赛。
3.3.4 休息、暂停、中断
3.3.4.1 运动员可以在如下情况下休息。

3.3.4.1.1 在局与局之间，有2分钟以内的休息时间。
3.3.4.1.2 每局比赛中，每隔五球，或决胜局交换场地时，有短暂的时间擦汗。但除非是在交换场地或得到裁判的许可时，不能摘下眼罩擦汗。
3.3.4.2 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可要求一次暂停，时间不超过1分钟。

3.3.4.2.1在单项比赛中，暂停应由运动员或指定的场外指导者提出；在团体比赛中，应由运动员或领队提出。
3.3.4.2.2请求暂停只有在球未处于比赛状态时做出，应说出或用双手做出“T”形表示。
3.3.4.2.3 在一方获得合理的暂停要求后，裁判员应暂停比赛并出示白牌，然后将白牌放在提出要求暂停一方运动员的台区上。

3.3.4.2.4 当提出暂停的一方运动员提出继续比赛或1分钟暂停时间已到时，应立即恢复比赛。
3.3.4.3 运动员因意外事件而暂时丧失比赛能力时，裁判长若认为中断比赛不至于给对方带来不利，可允许中断比赛，但时间要尽量短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10分钟。
3.3.4.4 如果失去比赛能力的状态早已存在，或在比赛开始前就有理由可以预见，或由于比赛的正常紧张状态引起，则不能允许中断比赛。如果失去比赛能力的原因在于运动员当时的身体状况或比赛进行的方式，引起抽筋或过度疲劳，这些也不能成为中断比赛的理由。只有因意外事故，如摔倒受伤而丧失比赛能力，才能允许紧急中断。
3.3.4.5 如果赛区内有人受伤流血，应立即中断比赛，直到他接受了医疗救护并将赛区内所有血迹擦干净后再恢复比赛。
3.3.4.6 除非裁判长允许，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应留在赛区内或赛区附近，在局与局之间的规定休息的时间内，运动员应在裁判员的监督下，留在赛区周围3米以内的地方。
3.4 促进规则
3.4.1 若一局比赛开始15分钟后仍未结束，则适用促进规则。但若比赛过15分钟时的得分为19分或超过19分则除外。此外，如果比赛双方运动员要求，即使比赛未过15分钟，也可适用促进规则。
3.4.1.1 若比赛过15分钟时，球仍在比赛状态，则停止比赛，接下来继续比赛时仍由停止比赛时的发球员发球，开始比赛。

3.4.1.2 比赛到15分钟时若球已不在比赛状态，则由在前一回合中的接发球员首先发球，开始继续比赛。
3.4.2 运动员每得1分便交换发球。若接发球员在同一回合中连续7次合法还球，则得分。
3.4.3 一旦使用促进规则，则直到此场比赛结束。
3.4.4 若一局比赛过15分钟，则此场比赛中剩余的每局比赛都按照促进规则进行。
3.4.5 适用促进规则时，裁判应向运动员及观众明确宣告。
3.4.6 在使用促进规则时，裁判宣告时不进行击球计算。
3.5 处罚
3.5.1 场外指导
3.5.1.1 团体比赛，运动员可接受任何人的场外指导。
3.5.1.2 单项比赛，运动员只能接受一个人的场外指导，并且这个指导者的身份应在该场比赛前向裁判员说明。
3.5.1.3 在局与局之间的休息时间或经批准的中断时间内，运动员可接受场外指导，但在赛前练习结束后到比赛开始前不能接受场外指导。如被授权的指导者在其他时间内进行指导，裁判员应出示黄牌进行警告；如在警告后再次违犯，将被驱逐出赛区。
3.5.1.4 在一个团体赛或单项比赛中的一场比赛，指导者已被警告过。如任何人再进行非法指导，裁判员将出示红牌，并将其驱逐出赛区，不论其是否曾被警告过。
3.5.1.5 在团体比赛中被驱逐出赛区的人不允许在团体比赛结束前返回，除非需要他上场比赛。在单项比赛中，不允许他在该场单项比赛结束前返回。
3.5.1.6 若被驱逐出赛区的指导者拒绝离开或在比赛结束前返回，裁判员应中断比赛，并立即向裁判长报告。
3.5.2 运动员、领队、教练的不良行为
3.5.2.1 运动员和教练员应克服那些可能不公平的影响对手、冒犯观众或影响本项运动声誉的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大声叫喊、使用辱骂性语言，故意弄坏球或将球打出赛区，踢球台或挡板、擅自交换球拍及不尊重比赛管理人员等。
3.5.2.2 任何时候，运动员或教练员出现严重犯规行为，裁判员应中断比赛，立即报告裁判长；如果犯规行为不太严重，第一次裁判员可出示黄牌，警告犯规者，如再次犯规将被处罚。
3.5.2.3 除3.5.2.2和3.5.2.5条规定外，运动员在受到警告后，在同一场单项比赛或团体比赛中，第二次犯规，裁判员应判对方得1分；再犯，判对方得2分，每次判罚，应同时出示黄牌和红牌。
3.5.2.4 在同一场单项比赛或团体比赛中，运动员在被判罚3分后继续有不良行为，裁判员应中断比赛，并立即报告裁判长。
3.5.2.5 在同一场单项比赛或团体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擅自交换球拍2次，裁判员应停止比赛并向裁判长报告。裁判长应判其运动员失去比赛资格。
3.5.2.6 除3.5.2.2条规定外，教练员在受到警告后，在同一场单项比赛获团体比赛中再次犯规，裁判员应出示红牌并将其驱逐出赛区，直到该场团体比赛或单项赛中的该场单项比赛结束才可返回。
3.5.2.7 无论是否得到裁判员的报告，裁判长有权取消有严重不公平或犯规行为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包括取消一场比赛、一项比赛或整个比赛的比赛资格。当裁判长采取行动时应出示红牌。
3.6 选拔赛的组合方法
3.6.1 按排名排列种子

3.6.1.1 第1号种子应安排在上半区的顶部，第2号种子应安排在下半区的底部。

3.6.1.2 第3、第4号种子应分别安排在上半区的底部和下半区的顶部。

3.7 竞赛的组织
3.7.1 分组循环赛
3.7.1.1 在分组循环赛中，小组里每一成员应与组内所有其他成员进行比赛；胜一场得2分，输一场得1分，未出场比赛或未完成比赛的输的一方得0分，小组名次应根据所获得的分数决定。
3.7.1.2 如果小组的两个或更多的成员得分数相同，其名次只能按相互之间比赛的成绩决定。首先计算他们之间获得的场次分数，再根据需要计算个人比赛的胜负比率（团体赛时）、得失局的比率、得失分的比率，直至算出名次为止。
3.7.1.3 如果在任何阶段已经决定出一个或更多小组成员的名次后，而其他小组成员仍然得分相同，为决定相同分数成员的名次，根据3.7.1.1和3.7.1.2条程序继续计算时，应将已决定出名次的小组成员的比赛成绩删除。
3.7.1.4 如果按照3.7.1.1--3.7.1.3条所规定的程序，仍不能决定某些队（人）的名次时，这些队（人）的名次将由抽签来决定。
第2部

竞赛官员（裁判）手册

裁判员依据此手册主持盲人乒乓球比赛。

1. 参与比赛的官员

1.1 比赛由主裁判和副裁判主持进行。

1.2 主裁判有制定比赛规则的权利。

1.3 副裁判有制定比赛规则的权利。此外，以下有关促进规则的事项均由副裁判负责执行。

1.3.1 计算比赛时间，每经过15分钟需向主裁判示意。

1.3.2 适用于促进规则的各回合的场合，接球人第7次回扣球时，副裁判需判定暂停，中止回合。

1.4 计数员及捡球员可作为协助人员进入比赛场地。

1.5 计数员负责以下事项。

1.5.1 得分板的操作。

1.5.2促进规则适用时，计算各回合中接发球员的回回扣球次数。

1.6 无计数员参与比赛时，需提前决定负责1.5.1及1.5.2中规定事项的人员。

1.7 在计算适用于促进规则的各回合场合下发球员回回扣球次数时，不应出声，而应以手势示意。

2. 比赛中各裁判员的位置

2.1 主，副裁判的基本位置为，主裁判应位于球台延长线上，副裁判应位于主裁判对面。

2.2 比赛中，主，副裁判需移动到适宜位置以下达准确的判决。

3. 发球时各竞赛官员的任务分担

3.1 本比赛中关于发球的规定较多，因此，由主，副裁判分担以下职责，以判定发球是否有效。

3.2 主裁判应位于球网靠发球员的位置，注意从裁判下达发球指令到发球员说出“发球”这一时间段内发球员的举动。

3.3 关于3.2主裁判需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3.3.1 球是否在规定区域放好。

3.3.2 放好的球的接地点是否有移动。

3.3.3 放好的球与球拍间的距离是否超过10厘米。

3.4 发球员说出“发球”时，主裁判仍应位于球网靠发球员一侧，并将视线移往接球员一方的中线，注意球是否到达接球员右半区。
3.5 副裁判应位于球网靠接球员一方，注意从裁判下达发球指令到球通过网下时接球员的举动。

3.6 关于3.5副裁判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3.6.1 从发球员说出“发球”到发球这一时间段内球的接地点是否有移动。

3.6.2 击球时桌面与球拍触球面的角度是否大于60度

3.6.3 发出的球过界时是否触网，到达对方台区。

3.7 关于3.6.3，应依据球网下端的白布是否向位于接球员一方的副裁判卷起而判决。

3.8 主副裁判都应注意以下事项。

3.8.1 发球方说“发球”与接球方说“接球”的声音是否足够响亮。

3.8.2 对于发球时间的测量。

4.指令 

4.1 鉴于比赛选手都处于无法收集视觉信息的状态，裁判员需（大声宣告）正确传达指令。此外，在同一场地同时进行其他比赛的情况下，裁判员需注意宣布指令的声音大小。

4.2 发布指令应遵循“球不在比赛状态的理由”或“在宣布中断比赛后随即说明中断比赛的理由”、“得分选手名字”、“成绩”的顺序进行。此外，宣布成绩时应先宣布下一回合中发球选手的得分。

4.3 运动员A、B进行比赛时，裁判员应遵循4.4至4.9发布指令。

4.4 比赛指令条例

4.4.1 开始规定练习时，应宣布：“现在开始两分钟的练习。由双方酌情交替发球。”

4.4.2 结束规定练习时，应宣布：“时间到。规定练习结束。”

4.4.3 规定的休息时间结束时，应宣布：“时间到。规定休息时间结束。”

4.4.4 指示选手交换场地时，应宣布：“交换场地。请选手右转交换场地。”

4.4.5 主裁判宣布比分为“5比6”之后发现错误，订正比分为“6比5”时，应宣布：“订正。 比分应为6比5。”

4.4.6 回合结束后，因A选手受伤流血，主裁判不得不中断比赛时，应宣布：“暂停。因A选手受伤，暂停比赛。”因A选手在回合中流血，主裁判不得不中止比赛时，应宣布：“停止。因A选手受伤，暂停比赛。”

4.4.7 A选手结束包扎治疗，比赛重新开始时，主裁判应宣布：“暂停结束。比赛重新开始。”并宣布发球员姓名及得分情况。

4.4.8 如发生其他不得不中断比赛的情况时，主裁判应宣布“暂停”并陈述理由。

4.4.9 主裁判同意B选手或B队领队或教练的暂停请求时，应宣布：“暂停。同意B选手的暂停请求。” 

4.4.10 暂停时间结束时，主裁判应宣布：“暂停时间到。比赛继续。”并宣布发球员姓名及比赛得分情况。

4.4.11 主裁判允许参赛选手在比赛中途遵循规则摘下眼罩擦汗时,应宣布:"请摘下眼罩擦汗."

4.4.12 比赛开始15分钟后应用促进规则时,裁判应宣布：“现在起应用促进规则。”但如比赛开始后15分钟时回合仍在继续时，裁判应在宣布暂停，中止回合后宣布:"从现在起应用促进规则。”

4.4.13 裁判基于规则3.5.1.3出示黄牌时，应宣布：“你的行为违法了比赛规则，因此主裁判向你出示黄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如出现类似行为，无论是谁，都将会被罚下赛场。”

4.4.14 裁判基于规则3.5.1.4出示红牌时，应宣布：“在比赛中裁判已经出示黄牌的情况下，你的行为违反了比赛规则。因此，主裁判向你出示红牌。请立即离开比赛场地。”

4.4.15 基于规则3.5、2.3给违反规则的参赛选手的对手方加上2分时，应宣布：“你的某某行为（具体说明被判定为不良行为的事项）被判定为不良行为。主裁判向你出示黄牌或红牌，并为你的对手方加上2分。”

4.4.16 基于规则3.5、2.3给违反规则的参赛选手的对手方加上2分时，应宣布：“你的某某行为（具体说明被判定为不良行为的事项）被判定为不良行为。主裁判向你出示黄牌或红牌，并为你的对手方加上2分。

4.5 发球指令条例

4.5.1 选手A发球触网，AB比分为2∶1时，裁判应宣布：“发球失误，触网，B得分，2∶1。”

4.5.2  B所发的球超过A所在半区端线时，裁判应宣布：“发球失误，出界，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5.3  B发球时，放好的球与球拍之间的距离若少于10厘米，裁判应宣布：“持球，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5.4  A所发的球未到达B所处的右半区内时，裁判应宣布：“发球失误，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球未到达防守区。”

4.6  发球·回扣球共同指令条例

4.6.1 B发球或回扣球时，球桌表面与球拍触球面角度小于60度时，裁判应宣布：“比赛暂停，持球，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请抬高球拍。”

4.6.2 如A发球或回扣球时，没有发出明确的击球声，裁判应宣布：“比赛暂停，持球，B得分，比分为…（宣布得分），A没有发出明确的击球声。”

4.7 回扣球指令条例

4.7.1  B回扣球成功得分，A、B比分为2∶3并交换发球时，裁判应宣布：“回扣球得分，B得分，2∶3，交换发球，3∶2。”

4.7.2  A回扣球出界，B、A比分为4∶4时，裁判应宣布：“出界，B得分，4平。”

4.7.3  B回扣球时，如球在到达端线前接触B的身体或球拍，并弹出比赛台面外，裁判应宣布：“回扣球失误，触球，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7.4  B回扣球时，如球在到达端线后于比赛台面上方接触B的身体或球拍，裁判应宣布：“回扣球得分，台面内触球，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7.5  B回扣球时，如球在到达端线后于比赛台外接触B的身体或球拍，裁判应宣布：“出界，台面外触球，B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7.6  A回扣球时，如球在到达B方防守区前落地，裁判应宣布：“回扣球失误，B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7.7  A所回扣球在到达B方防守区后落地时，裁判应宣布：“落地球，A得分，比分为…(宣布比分）。”

4.8 此外，由于比赛选手的失误导致回合中断时，裁判需按顺序宣告回合中断的原因，得分选手和比分，必要时，应详细说明。

4.9 出示红牌时，需在宣告“出示红牌”后说明其理由。

4.10 裁判无论在何种场合，对何人以何种理由做出任何判决时，都应大声宣告。

4.11 此外，裁判员需遵循《比赛标准指令例集》及《说明用语集》宣布指令。

比赛标准指令例集

单打三局比赛

以第一局发球员为A，接球员为B。

第一局…A∶B  21∶19

第二局…A∶B  20∶22

第三局…A∶B  21∶15

A以2∶1赢得比赛

	第一局开始时
	第一局   A发球

比分0∶0

	第一局结束时
	第一局A胜   21∶19

	第二局开始时
	第二局   B发球

比分0∶0

	第二局结束时
	第二局 B胜   22∶20

	第三局开始时
	最终局   A发球

比分0∶0

	第三局结束时
	本场比赛A胜


☆比赛开始时,如宣布比分为"零比零平"时使用"rabu"一词,在之后的比赛进程中也应使用“rabu”代替“zero”。

☆也可使用“zero”代替“rabu”，但两者不能混同使用。

{说明用语集}

1 整体比赛事项用语

	规定练习结束
	时间到

	规定的休息时间结束
	时间到

	让选手交换场地
	交换场地

	主裁判订正错误
	订正

	主裁判在回合后中断比赛
	暂停

	主裁判在回合时中断比赛
	停止

	主裁判同意暂停
	暂停

	主裁判宣布重新开始比赛或结束暂停
	时间到

	比赛进入适用促进规则的时间段
	暂停


2 发球事项用语

	催促发球员发球
	发球

	发球不正规
	发球失误

	发球触网
	触网

	所发的球触及对方半区端线
	出界

	所发的球触及对方端线前在右半区内停止
	落地球

	发球员发球时打空
	空打

	换发球
	换发球


3 发球、回扣球事项用语

	发球、回扣球时球从球网上通过
	过网

	发球、回扣球时持球
	持球


4 回扣球事项用语

	回扣球不正规
	回扣球失误

	所回扣的球在到达对方防守区前停止
	回扣球失误

	所回扣的球在对方防守区内停止
	停止球

	球在经过端线后触及比赛台面
	界内球

	球在经过端线后在比赛台面上方触及运动员身体
	界内球·台面内触球

	球经过端线后未触及比赛台面
	界外球

	球经过端线后在比赛台面上方以外的空间触及运动员身体
	界外球·台面外触球

	回合被判无效重新开始
	重发球

	中断回合
	暂停

	同一运动员连续击球两次以上
	双击球

	球触及球拍或轻微触及运动员后飞出比赛台面
	触球

	执拍手以外的部位触及挡条以外的比赛台面
	触桌

	运动员身体，衣服或球拍触及球网
	触网

	移动比赛台面
	移动球桌


第3部

听音辨位乒乓球规则解说集

　　在该解说集中，我们将日本乒乓球规则、日本残疾人运动协会分别简称为“日乒规则”“日残协”。另外，听音辨位乒乓球简称为“STT”。

第1章　概要

　　
长期以来，“听音辨位乒乓球”比赛以“盲人乒乓球”的名称为广大竞赛者所熟知。从2000年9月份开始，全世界的乒乓球直径都统一为4厘米，这样，盲人乒乓球也必须有所改变。以此为契机，随着乒乓球改进工作的推进，就产生了现在的“听音辨位乒乓球（STT）”。

1.修改规则的观点

修改以往的盲人乒乓球规则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除STT的独特之处外，应尽量使术语与普通乒乓球保持一致。

ｂ．制定没有错误解释的规则。

ｃ．制定能让正戴着眼罩的参赛者也能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的规则。

ｄ．强化其作为体育竞赛的特性。

2.盲人乒乓球与STT的比较

STT规则与以往的盲人乒乓球规则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下所示。

ａ．改变了名称。

ｂ．制定了“竞赛官员（裁判）手册”。

ｃ．STT规则中必要条目在日本乒乓球规则中都有所记载。

ｄ．改变了乒乓球直径。

ｅ．明确了术语的定义。

ｆ．改变了“持球”的定义。

ｇ．规则中包含了与竞赛官员（裁判）相关的规定。

ｈ．制定了与不良行为、促进规则、暂停比赛等相关的规定。

3.名称

盲人乒乓球通常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这是一项为视障者特别是全盲者而设立的竞赛。但是，实际上，这种竞赛不仅仅限于全盲者。在戴着眼罩的弱视者和健康人之间，不带眼罩的弱视者和健康者之间，或者以上这些人与全盲者之间，这项竞赛也很受欢迎。

于是，这次将其更名为“听音辨位乒乓球”，则包含有“依赖声音的乒乓球”之意。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增加参赛人数，提高各个竞技者的技术，繁盛该项竞赛。

4.眼罩

STT规则中的１．２．１条中规定，“本竞赛是通过辨别球拍击球时的声音以及球在台面内滚动时的声音等，使球穿过球网进行对打的。”该规定中没有出现以往盲人乒乓球比赛规则中可以看到的“戴着眼罩的竞赛者、、、、、、”之类的文字。这便表示STT可以包含以下几种情况，即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的由不戴眼罩的弱视者参加的盲人乒乓球、即将开展的不戴眼罩并无视力障碍的人与视障者之间的比赛、无视力障碍的人之间的比赛等等。

但是，STT规则中的3.1.2.1条、3.3.4.1.2条分别有以下规定，即“竞赛用服装由主办者准备的眼罩等组成”“只有在交换场地或者得到主裁判的许可时才可摘下眼罩”。由此可以看出，只要大会没有特别规定，竞赛者还是和以往一样，在比赛区域内必须戴上眼罩。

第2章 要点
1.球桌

（1）球桌规格

本竞赛使用日残协承认的球桌，其规格如下所示。

ａ．台面长274厘米，宽152.5厘米，距离地面76厘米，与地面平行。

ｂ．台面为木质材料，平坦，无接缝。

ｃ．台面呈均匀暗色或白色，无光泽。

ｄ．设有固定的挡条、线。

（2）与球桌设置相关的注意事项

考虑到本竞赛的特点，在球桌设置方面，希望能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ａ．使球桌台面保持水平。此时，建议使用水平器进行测定。

ｂ．防止桌脚小轮滑动等，使球桌不易移动。

ｃ．擦拭灰尘及汗渍等，保证乒乓球在球桌台面上容易滚动。

（3）挡条

球桌上安装有尾端挡条和两侧挡条。均为木质材料，距离球桌台面高1.5厘米，厚1厘米。

ア.尾端挡条

ａ．安装在球桌终端。

ｂ．外侧附有表明中线位置的突起物。

イ.两侧挡条由终端向球网方向安装在球桌两侧，长60厘米。

（4）球桌上的线

球桌上设有中线和发球线。其宽均为1厘米。其颜色依据球桌台面颜色而定。球桌台面呈暗色，则其为白色。球桌台面呈白色，则其为暗色。另外，虽然线的设置必须保证用手触摸可以感知得到，但其凹凸程度也不能影响到乒乓球的正常行进。

ア.中线

ａ．与球桌两侧平行，设置在与球桌两侧等距离的位置。

ｂ．自本方台区向对方台区方向延伸设置，并保持其连续性。

ｃ．分属于各自右半区。

イ.发球线

ａ．连接左右两侧挡条两端，距离球网终端60厘米。

ｂ．本方台区与对方台区均有设置。

ｃ．属于防守区一部分。

（5）比赛台面

球桌台面与挡条面，统称为“比赛台面”。在本竞赛中，对于判断哪方得分，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术语。

（6）台区

台区的划分如下所示。

ａ．球网将比赛台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本方台区，另一部分为对方台区。

ｂ．发球线又将本方台区和对方台区分为两部分，靠挡条一侧为防守区，靠球网一侧为前台区。

ｃ．中线又将防守区分为左右两半。各自的名称如后所述。从发球员一侧看，本方台区的防守区内的右侧为发球员右半区，左侧为发球员左半区，对方台区的防守区内的左侧为接球员右半区，右侧为接球员左半区。这些名称对于进行合法发球十分重要。

[注意］

ａ．中线为各自右半区的一部分。

ｂ．发球线为防守区的一部分。

（７）使用不符合规定的球桌的场合

使用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球桌时，应在大会要点中阐明。

2.球网装置

球网和固定球网的网柱统称为“球网装置”。在本竞赛中，使用日残协承认的球网及网柱。

（1）球网

ａ．球网的规格与日乒规则中规定的一致。

ｂ．左右两端附有将其固定在网柱上的金属零件。

ｃ．下端安装有宽1.5厘米的白布。

ｄ．下端穿有绳子。

（2）球网的固定

ａ．将两端的金属零件锁在直立网柱上，以此来固定球网。

ｂ．球网，包括整个下端部分，固定在距离球桌台面4.2厘米高的位置上。

（3）关于球网的高度

在盲人乒乓球规则中，乒乓球直径为3.8厘米，球网高为4.0厘米。而这次，乒乓球直径变更为4.0厘米，在进行与此相对应的实际测评后，发现与加长乒乓球直径相对应，球网下端也应相应提高0.2厘米。

［理由］

ａ．如后所述，因为乒乓球内增加了一个金属小球，所以像平时一样挥动球拍打球时球将难以动起来。

ｂ．如果将球网下端提得更高，则即使轻挥球拍，球也可以轻易通过球网。这样，就会失去本项竞赛的特性。

（4）注意

ａ．以往那种为能固定在网柱上而在两端附有绳索的球网已经不再使用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使用这种球网时，需要在大会要点中有所阐明。

ｂ．球网两端的金属零件为网柱的一部分。

3.球

本竞赛使用日残协承认的乒乓球。需满足以下条件。

ａ．直径为4.0厘米的圆球体，内置4个金属球，总重为3.6克-3.8克。

ｂ．其他与日乒规则中规定的一致。

与盲人乒乓球规则相比，球内增加了一个金属球。这是因为，在实际测评中得到了以下结果。

ａ．如将金属球增加到5个及其以上，则球碰到挡条后的弹跳幅度减小，这样，出界的情况将会变得非常少。

ｂ．与3个相比，4个金属球的情况下，虽然球碰到挡条后的弹跳幅度基本不变，但球滚动时的声音会更大。

4.球拍

（1）球拍规格

本竞赛使用与日乒规则和STT规则规定一致的球拍。

ア.与球拍相关的主要规定

ａ．经JTTA认证的JTTAA图章、指定工商业者名称、指定工商业者的略称和JTTAA是否被连续刻印，或者，必须有包含JTTAA字样的商标。
ｂ．大小、形状虽是任意，但厂家不可随意更改得到认证时的大小和形状。

ｃ．拍面为木质材料，坚硬，不可粘贴橡胶。

ｄ．全部拍面或者部分拍面不可以软木等材质覆盖。

ｅ．在确保拍面平坦的情况下，可允许使用厂家等的印刷。

ｆ．可使用得到主裁判认同的不影响比赛的球拍。

イ.关于球拍拍面的加工

日乒规则的细则里，有如下记述：“虽然对球拍本身大小、形状或者握柄的部分进行加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确保能够正确辨认JTTAA的图章或者标记。”也就是说，只要能够确保可以识别出JTTAA的图章或者标记，就可以对拍面的形状进行加工。但是，实际上，厂家不可随意更改得到认证时的大小和形状，在与认证的大小及形状相异的情况下改变拍面将不被允许。因此，即使是STT，也不允许改变得到认证的球拍拍面的大小和形状。

另外，如果能确认JTTAA的图章或者标记，则允许对握柄的部分进行加工。

ウ.不能使用的球拍

根据以上规定，以下球拍不能使用。

ａ．没有必要的图章和商标略称等的球拍。

ｂ．拍面粘贴有橡胶的球拍。

ｃ．拍面非木质的球拍。

ｄ．拍面的部分或者全部被软木等材质覆盖的球拍。

ｅ．拍面不平坦的球拍。

エ.可以使用的球拍

根据规则的适用方法，即使为不允许使用的球拍，根据大会的不同，部分也可以投入使用。比如：

ａ．拍面虽印有厂家标志，但确保平坦的球拍。

ｂ．拍面虽写有使用者名字，但确保平坦的球拍。

オ.使用时需得到许可的球拍

使用没有得到JTTA许可的球拍时，需要在赛前得到主裁判的许可。

（2）与使用球拍相关的限制

一场比赛中一个竞赛者只能使用一个球拍。违反该规定，在一场比赛中擅自更换球拍时，根据参赛者擅自更换的次数，实施处罚。

ａ．第一次，给黄牌警告。

ｂ．第二次，取消参赛资格。

（3）球拍破损时的替换

球拍破损时，竞赛者必须立即更换球拍。届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ａ．向对手及主裁判展示新球拍并让其检查。

ｂ．可以更换的球拍只限于预先拿进赛场内的球拍，或者在赛场内接受的球拍。

（4）如何对待球拍

在未得到主裁判许可的情况下，参赛者在中场休息时，必须将自己的球拍置于球桌上。

另外，为了在球拍破损时能有更换球拍，竞赛者可以事先将预备球拍带进赛场内。但是，预备球拍尽量放在赛场内的长椅等距离球桌较远的位置上。

考虑到STT的参赛者不能依靠视觉掌握信息，因此希望将预备球拍置于主裁判处。

第3章　服装

本竞赛服装包括日乒规则规定的衣物和主办方准备的眼罩。

1.日乒规则关于服装的规定

有关服装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ａ．竞赛用服装通常包括短袖运动衫、短裤或者短裙、袜子以及竞赛用皮鞋。因此，不能穿戴规定以外的服装，如半套或全套的运动服等。

ｂ．短袖运动衫、短裤或者短裙上，必须有获得JTTA许可的标志。

ｃ．短袖运动衫、短裤或者短裙的颜色与所用乒乓球颜色无关，可为任意色。但是，所穿服装上的设计图案不能影响对球的判断。

ｄ．可使用护具、护腕、护膝，但不能遮挡广告、商标和标志。

ｅ．竞赛用服装背后的中间部分必须粘贴由组委会设定的选手号码（号码布）。

ｆ．出席团体赛时，各参赛队的全部成员必须统一着装，鞋袜除外。

ｇ．由主裁判决定比赛服装的合法性及许可性。
2.申请放宽着装要求

此外，日乒规则中还规定，“在得到主裁判许可的情况下，运动员可不受1中各条款的限定。”不得不穿着不符合规定的衣服进行比赛时，需在赛前向主裁判提交《放宽着装要求申请》，并得到主裁判的同意。但此规定只适用于非常场合，运动员均应穿着规定服装参加比赛。

3.关于眼罩

原则上，选手应在进入竞赛区域前佩戴眼罩，在比赛结束，退出竞赛区域后方能摘下。因此，原则上不允许参赛选手在竞赛区域内摘下眼罩。但交换场地和裁判裁定换发球时例外。这一规定是为了不因选手流汗过多而影响比赛和保持选手的面部卫生。除此以外的场合，选手均不能随意摘下眼罩。眼罩需紧贴面部正确佩戴。不能将眼罩佩戴于眼镜或太阳镜之上。

比赛开始前及选手得到裁判许可摘下眼罩擦汗后，主裁判都应确定参赛选手是否已正确佩戴眼罩。

根据竞赛情况，需选手自备眼罩或使用护目镜时，应在大会重要事项中注明。此外，根据比赛场地的情况变更佩戴及摘下眼罩的场所时，应事前向选手说明。

第4章 比赛区域
本赛事的比赛区域大小应为6m*8m。比赛区域应由防护网围绕，与其他区域明确区分。此外，在同一比赛场地同时进行多场比赛时，各竞赛区域应以挡板等隔开，防止各区域间声音的相互干扰。此外，除声音以外，照明等其他场地条件也应符合日乒规则规定。除竞赛选手，比赛官员及比赛协助人员以外的任何人员均不得进入竞赛区域。

第5章 一场比赛的相关事项
本赛事中均称比赛为“一场比赛”。

1.一场比赛的构成与胜负

一场比赛采取三局两胜制，先取得两局胜利的选手为优胜者。

2.一局的胜负

在一局比赛中，先取得21分的选手为胜者。但当得分为20平时，先连续取得2分的选手为胜者。

3.发球·接球方以及场地的选择

a.最初的发球·接发球方以及场地的选择由选手划拳决定。划拳胜出者有选择场地和先发球还是接发球的权利。

b.划拳胜出者选择了先发球或先接发球以及场地后，对方运动员再选择。

4.发球、接发球和场地的交换

a．一局比赛开始先进行发球的运动员、之后一局比赛中要先进行接发球。

b．运动员在一边场地开始比赛，之后一局要换到另一边场地进行比赛。

c．在一场比赛决胜局的比赛中，任何一方的运动员率先取得10分的时候交换比赛场地。

d.到比赛结束为止，双方选手合计得分每得5分须交换发球一次。

5.发球、接发球和场地的错误

如果运动员没有按照比赛开始时决定的顺序来进行发球、接发球的话，按照以下方法处理。

a．一旦发现错误，比赛立即中断。

b．从中断时的得分再次开始比赛，按照比赛开始时的发球与接发球的顺序来进行。

另外，运动员应该交换场地时没有交换场地，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a．一旦发现错误，比赛立即中断。

b．按照比赛开始时的顺序来进行，已经被宣布的得分就按照正确的场地来再继续进行比赛。

6.休息、暂停、中断

（1） 休息

此比赛中休息方法如下。

a．每局比赛之间有2分钟以内的休息。

b．从比赛开始，每打5个球或者是在关系到比赛胜负的决胜局中，运动员交换场地时用毛巾擦汗的短暂休息。

【注意】

a．在休息时间内，比赛者如果得到主裁判的许可，可以摘掉眼罩来擦汗。

b．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内，如果没有得到主裁判的许可，比赛运动员不能擅自离开比赛场地。

c．每局比赛之间休息的时候，应在主裁判的监督下，在比赛场地3米以内的范围内活动。

d．休息时间里不能进行练习。

（2）暂停

在此项比赛中，每场比赛可以提出一次一分钟以内的暂停要求。必须是由个人战中的运动员或者场外指导者，团体战中的当场比赛的运动员或者领队，在球不处于比赛状态的时候，才能提出暂停要求。暂停开始过一分钟后，或者提出暂停要求者申请比赛重新开始的情况下，比赛重新开始。

【注意】

一场比赛中可以要求一次暂停，因此在团体赛中，各场比赛分别可以申请一次暂停。

即使是在暂停的时间里，如果没有主裁判的许可，比赛运动员必须留在比赛区域或者附近。

（3）中断

下列情况中，比赛紧急中断。

a．主裁判认定比赛运动员由于事故而暂时不能进行比赛。（10分以内）

b．比赛区域内有人流血。（直至此人治疗完了，血迹被擦拭干净为止）

【注意】

a．即使是在中断期间里，如果没有主裁判的许可，比赛运动员必须留在比赛区域或者附近。

b．在中断期间里，主裁判可以允许该场比赛运动员进行练习。

（4）处罚

a．在休息时间内进行练习的。

b．在比赛过程中，没有得到主裁判的许可而擅自离开比赛场地或者附近。

c．在每局比赛之间的休息时间里，运动员有未得到主裁判的许可而擅自离开比赛场地等不正当行为时，将受到警告，与此同时，根据被警告的次数受到相应的处罚。计算警告次数不是按照各个运动员，而是按双方运动员来进行的。
a．第一次出示黄牌警告。
b．第二次出示黄牌和红牌警告，给对方加1分。
c．第三次出示黄牌和红牌警告，给对方加2分。
d．第四次裁判长可取消运动员的该场比赛、比赛项目、全部比赛的出场资格。
第6章 发球与回扣球

1．发球

（1）合法发球的成立

完全、正确的按照下列情况进行发球的可被认作是合法的发球。

a．主裁判发出“开始”的号令之后，发球方在十秒以内，在发球方的右半台区使球静止，说出“我要发球了”。

b．在发球方说出 “我要发球了”之后，接球方在五秒钟之内回应说“好的”

c．接球方回应说“好的”之后，发球方在五秒钟之内将球发出。

d．被发出的球通过球网下方，到达接球方的右半台区。
 【注意】

a．主裁判必须在发球方拿到球之后，确认好发球方和接球方都准备完毕后方可发出“开始”的指令。

b．在各式各样的条件下，让球完全静止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发球方将球静止的时候，在球的直径范围以内的移动、摇晃或缓慢旋转的情况，也可以被认作是静止。这是为了彻底杜绝因为不可抗力而产生的发球失误的规定。如果被主裁判认定为是故意使球移动的话，该行为相当于不良行为。
c．被静止下来的球与球拍的拍面之间必须距离十厘米以上。也就是说球拍的打球面中与球台的相接部分（或者是离球台最近的部分），与球的外周中离球拍的打球面最近的部分之间的距离，必须在十厘米以上。

d．击球时台面与球拍拍面的角度必须在六十度以上。

e．发球方发出的球到达接球方的右半台区上，接球方将球打回来后，回合继续进行。

（2）发球时发球方的义务

发球方必须让主裁判或副裁判能够看到自己的发球是否符合合法发球的条件。因此，以下这些行为必须要注意避免。

a．身体过于伏在球台上面，让主裁判与副裁判不容易看清球和球拍的动作。

b．手还没有离开球便说“我要发球了”，或者将球发出。

c．发球前球拍的摇摆幅度过大，使人几乎不能判断被静止的球与球拍的打球面的距离是否在十厘米以上。

（3）对发球方的处罚

出现下列任一情况，都将被认为是没有合法地发球，给接球方加一分。

a．发球方在发球方的右半台区以外的区域发球。

b．主裁判在发出“开始”指令后十秒内没有说“我要发球了”。

c．被静止的球移动了超过球直径的范围。

d．被静止的球与球拍打球面之间没有距离十厘米以上。

e．发球方将球击空的情况。

f．用球拍或者执拍手以外的部分击球。

g．打球时没有发出明确的打球音。

h．打球时台面与球拍拍面没有达到六十度以上的角度。

i．发出的球碰到了球网。

j．发出的球从网上飞过。

k．发出的球到达接球方的左半台区（但接球方接到球的情况除外）。

（4）对接球方的惩罚

发球方在说出“我要发球了”之后五秒钟之内接球方没有回应说“好的”，给发球方加一分。

（5）与声音相关的注意事项

发球方的“我要发球了”和接球方的“好的”都必须要尽量大声地让对方听清楚。

（6）主裁判的注意事项

如果主裁判喊出“开始”指令之后十秒以内，发球方没有说 “我要发球了”，要算作失误。因此，主裁判，特别继“零比零”之后必须发出“开始”的指令，以使发球方清楚地知道计时何时开始。

2．回扣球

（1）合法的回扣球

用球拍或者执球手回击的球从网下穿过，到达对方的防守区时，合法的回扣球成立。回扣球时球碰到两侧挡条后再从网下穿过，到达对方的防守区时，也算合法的回扣球成立。

【注意】

a．打球时没有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不能算作正规的回扣球。

b．打球时球台表面与球拍的打球面之间的角度没有在六十度以上的话，不能被算作正规的回扣球。

c．球虽然到达对方台区，但是没有到达对手的防守区，不能被算作正规的回扣球。

d．运动员即使是在本方台区的非防守区回扣球，也可算作正规的回扣球。

e．回扣的球虽然碰到了球网，但仍然到达对方的防守区内，也可算作正规的回扣球。

（2）处罚

出现下列任一情况，都将被认为是没有合法地回扣球，给对方加一分。

a．球到达了本方台区的防守台区内，但没有到达尾端，在回扣球前球停止。

b．用球拍或执球手以外的部位去击球。

c．打球时没有发出明确的打球音。

d．打球时球台表面与球拍的打球面的角度没有达到六十度以上。

e．回的球从球网上面通过。

f．回的球没有到达对方防守区。

3．重发球

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时，进行重发球。

a．主裁判 的“开始” 的宣告没有结束就发球。

b．接球方的“好的”的回应还没有结束时就发球。

c．噪音等足够对比赛结果产生影响的情况出现。

第7章　持球

1．定义

持球是指发球或者回扣球时，球拍没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的情况。另外，为了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击球时球拍的击球面和桌面的角度必须在60度以上，开球前放置于桌面的球和球拍的距离必须在10cm以上。

【注意】

a．从定义也可以知道，持球是以有没有明确的击球声音来判断，而不是以击球时的动作来判断的。因此，在原来的规则或其解释中被看为持球的事项，如击球时手腕翻转、或者胳膊肘伸展、横击球而使球的路线发生很大变化等等，不认为是持球。另外，也不因挥动球拍的速度或者挥动的幅度而认为是持球。

b．回扣球时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执拍手打到球的情况，即使是没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也不认为是持球。
2．观点

盲人乒乓球规则中，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最大的差异就是持球。其最大理由是，以前的规定太容易搀杂个人的主观因素。另外，以前的规定中视觉因素很强，比赛中被宣告持球的运动员，经常有即使是想从下次开始注意也不能改善的情况。事实上，有的运动员因为受到裁判失误的影响或被指出持球的情况不能改善，而终止了盲人乒乓球。所以，这次修改关于持球的规定时，是本着两点目标来推进工作的，一是使之难以搀杂裁判员的主观因素，二是使被宣告持球的运动员容易改善自己的行为。

在新的规定当中，把“没有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的情况”认定为持球。这是考虑到本比赛是依赖于声音而举行的这一特性而作出的必然规定。那么，问题就在于“明确的击球声音是什么？”了，判断的最低标准有两个条件，一是击球时球拍的击球面和桌面的角度必须在60度以上，二是开球时放置于桌面的球和球拍的击球面的距离必须在10cm以上。

因此，击球时桌面和球拍的击球面的角度不是60度以上的，认定为持球。另外，开球时放置于桌面的球和球拍的击球面的距离不在10cm以上的，也认定为持球。但是，即使是满足了以上的两个条件，但是主裁判判定为没有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的情况，也认定为持球。

关于“刚才的击球声音是不是明确？”有必要通过研讨会达成统一，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加入裁判员个人的主观因素。另外，不管是“60度以上”还是“10cm以上”都不可能每次都测量一下，所以可以预料到有时裁定也会有稍微出现偏离的情况。但是，修改后的内容，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如果被指出了那样的问题，下次是能够改善的。

另外，扣球的时候用执拍手打到球时，很多时候不会发出明确的击球声音。但是，这是凭视觉不能收集到信息的状况，考虑到比赛的运动员的不可抗力，即使是没有明确的击球声音，也不认为是持球。所以，应该严格慎重的防止像故意用执拍手打球、给对方运动员造成不利的行为。

第八章　得分

1．得分的情况

对打只要不到重发的时候，以下的任何一种情况都算运动员得分。

a. 对方运动员未能合法发球或合法还击。

b. 对方运动员连续击球两次。

c. 对方运动员或者是其穿的、戴的东西使球桌明显移动（以球桌的桌脚和地面相接点是否移动为判断标准）。

d. 对方运动员或者是其穿的、戴的东西触及球网装置。

e. 对方运动员的执拍手以外的身体部分触及挡条以外的比赛台面。

f. 对方运动员违反“持球”。

2．关于桌面的移动

无论是在以前的盲人乒乓球规则中还是在ＳＴＴ规则中，运动员或者是他所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允许使桌面显著移动，这样的行为称为“移动球桌（moved table）”。但是，实际上经常可以看到运动员轻轻接触桌子，那时桌子会有轻微的移动。所以，什么程度的移动是被允许的，或者说什么程度的移动是不被允许的，这是一个问题。桌子的移动达到了桌脚移动的程度时，适用“移动球桌（moved table）”条款。

3．关于执拍手

运动员的身体当中，握球拍的手的手腕到手指的部分称为“执拍手”。执拍手被看作球拍的一部分。另外，当运动员用双手持拍来比赛时，两只手的手腕到手指的部分都是执拍手。

在ＳＴＴ规则中，执拍手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含义。

a． 运动员的身体打到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由于执拍手是球拍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打到了也没关系。只是，基于与“持球”的关系，运动员必须谨慎避免故意用执拍手打球的情况，而且，发球的时候用执拍手打球是不被允许的。

b． 运动员的身体是不能触及桌面的，但是，但是由于执拍手是球拍的一部分，所以触及桌面也没关系。另外，执拍手触及桌框也没有关系。

4．关于桌框和身体的接触

在以前的盲人乒乓球规则中，执拍手以外的身体部分，或者说运动员所穿的、戴的东西都不能触及桌面或者桌框的上面，如果碰到的话，被认为是“碰触桌子（hand on table）”。

但是，比赛当中裁判员很难恰当的判断是不是出现了“碰触桌子（hand on table）”的情况，另外，不能用视觉收集信息的运动员，横向移动中触及桌框的上面被认为是不得以的事情。

所以，在STT规则当中,2.1.5条将球桌表面和挡条表面规定为“比赛台面”，2．10．1．5条规定，对方运动员的执球手以外的身体部分触及了球桌表面以外的“比赛台面”部分时，本方得一分。由此，身体即使是碰到了球桌表面也没关系，表面以外的球桌本来就不在“比赛台面”范围内所以身体触及也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身体碰到球桌得任何部分都没有关系。

只是，STT规则也不允许，执拍手以外的身体部分或者是运动员身上戴的东西触及桌面的情况，这种情况称为“碰触球桌”。

另外，乒乓球是必须用球拍或者执拍手来打的，所以触及桌框的执拍手以外的身体部分或者是运动员身上戴的东西，如果碰到球的话，对方得分。

第9章 促进规则
促进规则是指，每场比赛都限制在一定时间，使运动会能够圆满顺利而设置的规则，普通乒乓球里已经引进了。

1、适用

a、适用于每局比赛开始15分钟还没结束的情况。另外，即使没有到十五分钟，如果双方运动员要求的话也适用。

b、如果某局比赛适用了促进规则，那么那场比赛中该局之后的所有局都适用。

c、每局比赛开始后经过十五分钟时，如果得分是19比19以上的话不适用本规则。

【注意】

对适用促进规则来说，计量各局的时间非常重要。计时与主裁判宣布开始比赛同时开始。假如第一局13分钟结束的话，时间归零，从第二局开始重新计时。

2、适用期间的发球，接球

a、过15分钟球仍然在比赛当中时，比赛中断，由原来被中断的对打中发球的运动员来发球重新开始。

b、达到15分钟但球不在比赛当中时，由之前的对打中接球的运动员来发球重新开始。

c、适用促进规则期间，运动员每得一分交替发球。

3、适用期间的得分

接球方已第七次回击而比赛仍然持续时，打出标准的回击的时刻，接球方得1分。实际上，由接球方的第七次回击打出的球如果满足标准的回击条件，到达对方台面的防守台面的时候，按规定接球方得1分。

第10章 场外指导
1、场外指导者

a、个人比赛中，只有比赛之前在主裁判那里登录的场外指导者一个人可以对运动员进行指导。

b、团体比赛中，上场的领队、教练、运动员都可给运动员以指导。

2、指导时间

可指导的几种情况。

a、 一局与下一局之间的休息时间。

b、 每一局比赛开始后各隔五球，以及决胜局中交换场地时使用毛巾擦汗等短暂休息时间。

c、 暂停时间。

d、 运动员因发生突发状况由裁判认可的比赛中断时间。

e、 比赛场地中发生流血事件引起的比赛中断时间。

【注意】

除以上状况不可给运动员指导。例如练习时间、练习与比赛开始的间隔时间、规定以外的对打时间等都不可给与指导。

3、处罚

规定不可给与指导时作出指导，根据在个人比赛（或团体比赛）的第几次犯规给与以下处罚。

a、 犯规一次给与黄牌警示。

b、 犯规两次给与红牌警示，并罚出场。

个人比赛中，罚出场的人员在该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返回场内。团体比赛中，罚出场的人员除了本人参加的比赛以外，直到团体比赛结束才可返回场内。

另外，如果出现指导者被宣布罚出场但拒绝退场或在该场比赛、团体比赛未结束之前返回场内的情况，裁判可取消接受指导的运动员的该场比赛、比赛项目、全部比赛的出场资格。

【注意】

个人比赛或团体比赛中，不管第二次做出犯规指导的人员与第一次做出犯规指导的人员是否为同一人，直接罚出场。

第11章 不良行为
1、 内容

不良行为是指给对手以不好的影响、给观众以不适的感觉、降低比赛评价的言语和举动，被记入日本乒乓球比赛规则里的规定。具体有以下行为被列入不良行为。

a、 大声叫喊。

b、 使用粗野的言词

c、 故意损坏球，故意将球打出场外

d、 踢球台和挡板。

e、 擅自交换球拍。

f、 无视裁判指示。

g、 不正确使用眼罩。

h、 故意摇动球拍改变球的方向。

i、 晃动球台。

j、 发球时，一旦违反让球静止的规定，发球员故意让球处于运动状态并大喊“我要发球了”。

上述a~f在日本乒乓球比赛规则以及同类比赛规则中有明确规定。

另外，上述列举情况以外，主裁判认定的与不良行为相当的情况也可被认定为不良行为。

2、 处罚

如果运动员或领队、教练出现与不良行为相当的行为予以以下处罚。

a、 主裁判判定不良行为属于严重犯规者，裁判长可取消运动员的该场比赛、比赛项目、全部比赛的出场资格等。

b、 以上情况以外，根据比赛中出现几次不良行为给出不同的处罚。

（a） 第一次不良行为出示黄牌警告。

（b） 第二次不良行为出示黄牌和红牌警告，给对方加1分。

（c） 第三次不良行为出示黄牌和红牌警告，给对方加2分。

（d） 第四次不良行为，裁判长可取消运动员的该场比赛、比赛项目、全部比赛的出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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